
第 1838號公告 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 (第 358AL章 )

第 26條引用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章 )

(根據第 11(9)(c)條規定發出的公告 )

工務計劃項目第 4125DS號—— 
吐露港未敷設污水設施地區的污水收集系統第二階段 

沙田赤泥坪

授權進行工程

現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根據《水污染管制 (排污設備 )規例》(第 358AL章 )第 26條引
用《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第 370章 )第 11(2)(b)條的規定，批准進行 2022年 9月
23日及 2022年 9月 30日刊登的第 5215號政府公告所說明的擬議排污設備工程及使用，並經
2023年 6月 9日及 2023年 6月 16日刊登的第 3441號政府公告說明所修訂的擬議排污設備工
程及使用，毋須修改。

2024年 4月 5日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廖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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